
變更鳥松(仁美地區)都市計畫
(配合國道7號高雄路段新建工程)案

公開展覽說明會

中華民國114年2月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計畫期程規劃

環境影響評估通過(行政院環保署111年11月10日環署綜字第1110071725號公告)

興辦事業計畫報交通部核定

建設計畫核定(行政院112年3月23日院臺交字第1121006412號核定函)

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
第1次(112年10月11日、10月12日、10月16日及10月17日)

第2次(113年3月29日、4月19日、4月20日及5月6日)
第3次(113年7月1日)

製作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草案

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草案公開展覽(刻正辦理中)

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及變更都市計畫公告實施

用地取得完成(預定115年)

完工通車(預定119年底)

已
辦
理

擬
辦
理

國道7號辦理時程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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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1月23日起至

114年3月7日止

舉辦說明會
114年2月11-24日

研擬都計變更草案

公開展覽45天

市都委會審議

舉辦座談會舉辦座談會

公民或團體

提出意見

公告發布實施

部都委會審議

研擬都計變更草案

公開展覽45天

市都委會審議

舉辦座談會

公告發布實施

主要計畫審議流程 細部計畫審議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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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辦理程序及意見表達方式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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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辦理程序及意見表達方式

◼辦理依據：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

◼公開展覽地點：

• 本府四維行政中心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

公告欄。

• 本市鳥松區公所公告欄。

• 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：http://urban-

web.kcg.gov.tw →「都市計畫專區」→

「都市計畫公告」→選擇「公告公開展

覽」→點選本計畫案名。

◼公開展覽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：

• 請依參考格式以書面附略圖並載明姓名

或名稱及地址，向高雄市政府提出，以

作為審議本案參考

變更鳥松(仁美地區)都市計畫(配合國道7號高雄路段新建工程)案
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壹、計畫概述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參、土地徵收作業說明事項

簡報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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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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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高雄港吞吐量的成長，第七貨櫃中心加

入運轉，將加重未來區域及國1負擔

◼高雄港東側須有新高快速公路以提高高

雄港聯外及都會區東側運輸效率，並提

升高雄港競爭力及健全區域交通路網

◼99年3月核定可行性研究，111年9月通

過環評，續辦本計畫設計工作

計畫緣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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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概述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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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
規劃
內容

◼起點銜接國道10號往南行經大社區、仁武區、鳥松區、大寮
區、鳳山區、小港區、林園區，沿臨海工業區東側至洲際貨櫃
聯外道路南星路止

◼主線全長23公里，高架長約21公里， 路工長約2公里

◼設置7處交流道，5處地區服務性交流道，2處系統交流道

壹、計畫概述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◼ 本案由北至南分別涉及大社都市計畫、高雄市仁武都市計畫、澄清湖特
定區計畫、鳥松(仁美地區)都市計畫、大坪頂以東地區主要計畫、大寮
都市計畫、大坪頂特定區計畫及高雄市都市計畫。

9

涉及都市計畫範圍

大社、仁武、鳥松(仁美地區)
都市計畫區、澄清湖特定區

大寮、大坪頂以東、高雄市都市
計畫區、大坪頂特定區

非都市土地-
臨海工業區

大坪頂以東、高
雄市都市計畫區

非都市土地

圖例
國7路線
國1、國10路線

壹、計畫概述

鳥松(仁美地區)
都市計畫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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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一. 國道7號新建工程路權範圍涉主要計畫配合工程需要，所涉土地均應檢討變更為適當之土地使用分區。

二. 國道7號新建工程路權範圍涉細部計畫，無法供高速公路或道路使用者，配合主要計畫一併辦理變更。

三. 考量國道7號新建工程路權範圍所涉「高雄市都市計畫大林蒲地區細部計畫」刻正辦理遷村計畫，原

則先行辦理主要計畫變更，細部計畫俟遷村計畫明確後，再行檢討細部計畫內容。

國道7號整體規劃變更原則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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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分區

• 原則採「高速公路用地(兼供道路使用)」

• 可維持原使用，採變更「原分區/公設
(兼供高速公路使用)」

公共設施用地

• 可維持原使用，採變更「原公設(兼供高
速公路使用)」

• 未取得但仍有使用需求者，採「高速公
路用地(兼供原公設使用) 」

• 未取得 /無使用需求 /無法保留者，採
「高速公路用地(兼供道路使用)」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◼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

項第四款

變更鳥松(仁美地區)都市計畫位置示意圖

澄清湖特定區計畫

鳥松(仁美)都市計畫

大坪頂以東都市計畫鳳山都市計畫

變更位置

非都市土地

12

◼ 位於鳥松(仁美地區)都市計

畫西南側、鳳山都市計畫東
側。

◼ 路權範圍內之用地變更範圍，

為計畫區部份乙種工業區
(含零星工業區)、農業區、

河川區與道路用地。

法令依據

變更範圍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◼ 變更範圍周邊主要使用現況以住宅、農業使用、製造業、倉儲為主。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圖例
都市計畫範圍線
國7路權範圍線

鳥松(仁美地區)
都市計畫

澄清湖特定區計畫

鳳山主要計畫

1
2

3

4

5

78

9

10
11

6

12

1 2 3

美山路19巷農業使用水管路23巷周邊工廠坔埔橋二號

5 6

台電美山變電所美山路77巷廠房美山路電塔設施

4

7

鳳山圳 鳳山滯洪公園

8

美山路(高60鄉道)

9

北仁街周邊住宅區

11

坔埔排水美山路19巷廠房

10 12

大坪頂以東地區
都市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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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涉及大脚腿段、大脚腿段一小段
共計76筆土地。

行政區 權屬別
使用面積
(公頃)

權屬比例
(%)

鳥松區
公有 0.30 52.63

私有 3.52 47.37

總計 3.82 100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土地權屬

地段範圍線

都市計畫範圍線

鳥松(仁美地區)
都市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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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本面積表係參考本計畫地籍圖測面積而得，實際範圍以
核定圖辦理地籍測量分割為準。
資料來源：本計畫彙整。

國道7號涉及土地權屬圖－鳥松(仁美地區)都市計畫

大脚腿段
EI22061

大脚腿段一小段
EI2207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編
號

變更位置
變更內容

原計畫(公頃) 新計畫(公頃)

變
1

水管路97巷以南
至美山路77巷以北

農業區(2.48)

高速公路用地
(兼供道路使

用)(3.32)

美山路以南至
鳳山圳以北

農業區(0.84)

鳳山圳南側 農業區(*0.00)
*8.31平方公尺

變
2

美山路77巷以南
至美山路以北

乙種工業區
(0.37)

高速公路用地
(兼供道路使

用)(0.37)

變
3

美山路
(美山路30巷東側)

道路用地(0.06)

道路用地(兼
供高速公路使

用)(0.06)

變
4

美山路30巷
東側鳳山圳

河川區(0.07)

河川區(兼供
高速公路使用

)(0.07)

總計 3.82

鳥松(仁美地區)
都市計畫

澄清湖
特定區計畫

變1

變1 變1

變2

變3

變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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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1案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變更位置 水管路97巷以南至美山路77巷以北

變
更
內
容

變更前
(公頃)

農業區(2.48)

變更後
(公頃)

高速公路用地
(兼供道路使用)(2.48)

變更理由

1.本工程路權範圍內土地原則
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(兼供道
路使用)。

2.為國7高架道路路段，下方
無設置平面車道。

3.高速公路相關設施由交通部
高速公路局維護管理。

備註 屬變更態樣2。

◼ 變1案-變更位置及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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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1案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變更位置 美山路以南至鳳山圳以北

變
更
內
容

變更前
(公頃)

農業區(0.84)

變更後
(公頃)

高速公路用地
(兼供道路使用)(0.84)

變更理由

1.本工程路權範圍內土地原
則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(兼供
道路使用)。

2.為國7高架道路路段，下方
無設置平面車道。

3.高速公路相關設施由交通
部高速公路局維護管理。

備註 屬變更態樣2。

◼ 變1案-變更位置及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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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1案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變更位置 鳳山圳南側
變
更
內
容

變更前
(公頃)

農業區(*0.00)

變更後
(公頃)

高速公路用地
(兼供道路使用)(*0.00)

變更理由

1.為國7高架道路路段，下方
無設置平面車道。

2.高速公路相關設施由交通
部高速公路局維護管理。

*面積為8.31平方公尺。

備註 屬變更態樣2。

◼ 變1案-變更位置及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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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2案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變更位置 美山路77巷以南至美山路以北

變
更
內
容

變更前
(公頃)

乙種工業區(0.37)

變更後
(公頃)

高速公路用地
(兼供道路使用)(0.37)

變更理由

1.變更範圍內為國7高架道路
路段，下方無設置平面車道。

2.經檢核高架橋下因國7落墩
需求，原有廠房無法保留，
無法作原有工業區使用，故
依本工程路權範圍內土地變
更原則，變更為高速公路用
地(兼供道路使用)。

3.高速公路相關設施由交通部
高速公路局維護管理。

備註 屬變更態樣2。

◼ 變2案-變更位置及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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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3案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變更位置 美山路(美山路30巷東側)

變
更
內
容

變更前
(公頃)

道路用地(0.06)

變更後
(公頃)

道路用地
(兼供高速公路使用)(0.06)

變更理由

1.變更範圍內為國7高架道路
路段，下方無設置平面車道。

2.配合美山路通行需求，變更
為道路用地(兼供高速公路使
用)。

3.有關高速公路相關設施仍由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維護管理。

備註 屬變更態樣5。

◼ 變3案-變更位置及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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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4案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變更位置 美山路30巷東側鳳山圳
變
更
內
容

變更前
(公頃)

河川區(0.07)

變更後
(公頃)

河川區
(兼供高速公路使用)(0.07)

變更理由

1.變更範圍內為國7高架道路
路段，下方無設置平面車道。

2.國7工程以高架橋跨越鳳山
圳並於兩側落墩，不影響既有
灌溉與排水功能，考量河川之
管理與年度疏濬作業需要，採
變更為河川區(兼供高速公路
使用)。

3.高速公路相關設施由交通部
高速公路局維護管理。

備註 屬變更態樣1。

◼ 變4案-變更位置及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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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設施
種類

變更
面積
(公頃)
(註4)

權
屬

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(單位：億元)

主辦
單位

預定
完成
期限

經費
來源撥用 徵購

其他
(註2)

工程規劃
設計監造
費(註5)

土地徵購
及地上物
補償費
(註5)

工程費
(註5)

合計
(註5)

河川區(兼
供高速公
路使用)

0.07
公
有 ✓ ✓

16.28 298.07 1,043.5 1,357.85
交通部
高速公
路局

119年
底

國道公
路建設
管理基

金

高速公路
用地(兼供
道路使用)

3.69
公、
私
有

✓ ✓ ✓

道路用地(
兼供高速
公路使用)

0.06
公
有 ✓ 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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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進度及經費

貳、本次計畫變更內容

資料來源：本計畫彙整。
備註:1.本計畫建設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由主辦單位依財務狀況酌予調整。
2.本計畫部分公有土地採申請許可同意使用，不辦理撥用土地，私有土地部分用地採設定區分地上權取得。
3.私有地之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按交易案例估算，實際徵收價格應以地政單位或不動產估價師實際查估結果為準，地上物拆遷補償費應以現場實際查估結果
為準。
4.表內面積僅供參考，實際面積仍應依發布實施後地籍分割面積為準。
5.開發經費係含「大社都市計畫」、「高雄市仁武都市計畫」、「澄清湖特定區計畫」、「鳥松(仁美地區)都市計畫」、「大寮都市計畫」、「大坪頂特定區
計畫」、「大坪頂以東都市計畫」、「原高雄市都市計畫」等8處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土地，非屬本計畫區單獨編列之經費。
6.本工程僅得以路權範圍內工程需用土地辦理徵購，依內政部93年4月8日台內地字第0930005543號函釋意旨，依法得徵收之土地，倘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讓售
工程需用土地，土地之殘餘部分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所稱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，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，所有權人得於一年內申請一併價購（或一併徵收）
該剩餘土地，所需費用由土地徵購及地上物補償費項目支出。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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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土地徵收作業說明事項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「土地徵收條例§3」

「公路法§9」

「都市計畫法§48」

◼ 興辦事業計畫及辦理徵收作業之法令依據

依據以下法條規定辦理用地取得

◼ 提升高雄都會東側小港、林園、大寮、鳳山、鳥松、大社、仁武等地區使用高快速

公路之可及性

◼ 設置交流道連絡道服務地區，使長短程旅次分流，分散市區通過性車流

◼ 疏導工業區交通，減少貨櫃車繞行市區道路

計畫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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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土地徵收作業說明事項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◆協議價購及徵收程序

法令
依據

協議
價購
及
徵收
流程

◼ 委請專業不動產估價師所查估的協議市價，廣泛蒐集市價參考資料，將以從
優從寬方式辦理補償，其過程以透明、公正及合理為原則。

◼ 並召開協議價購會議，如地主同意協議，將續辦理協議價購，取得私有土地。

◼ 協議價購不成則依土地徵收條例辦理徵收，徵收價格將依「土地徵收補償市
價查估辦法」進行價格評定後，提送高雄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決定
之。評定通過後，本局始得將徵收計畫書報送中央審議。俟內政部土徵小組
審議通過後，至徵收公告且徵收補償費發放完竣，徵收程序方為完畢。

◼ 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

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，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
他方式取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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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土地徵收作業說明事項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◆協議價購及徵收程序

補償
依據

補償
項目

◼依「土地徵收條例」、 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」
等相關規定辦理查估補償作業。

合法建築改
良物

其他建築
改良物

工廠與商業
設備

農作改良物

農業機具

無固定基礎
之臨時性農
業生產設備

畜產與水產
養殖物 水井

墳墓

中低收入戶
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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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土地徵收作業說明事項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發放
補償費

公告土地改良物並受理
異議案件與複估作業

依調查結果編造
各類成果清冊

所有權人現場閱覽
調查表並簽章

範圍指界調查
量測與清點地

上物

攜帶所需文件至
土地所在地會同

查估作業

土地所有權人通知
相關權利人
會同辦理

寄發通知土
地所有權人

•地上物所有人
•三七五租約承租人
•公司工廠負責人

•建築物所有權狀
•建築執照或建築許可
•建物謄本
•戶籍謄本
•其他文件

◆地上物查估程序及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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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土地徵收作業說明事項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舉辦3場興辦事業
計畫公聽會

報請目的事業
主管機關許可

協議價購
市價查估

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
提送地價評議委員會

土地徵收計畫
陳報內政部核定

徵收計畫書公告
(公告期間30日)

補償費發放
(公告期滿後15日內)

同意價購

不同意價購

徵收程序

都市計畫變
更審議通過
(都市計畫區)

第1場(112年10月)

第2場(113年 3月- 5月)

第3場(113年7月)

路權
研擬

完成用地取得
交付施工

協議
價購

產權移轉
登記作業

土地改良
物查估

一般徵收辦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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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土地徵收作業說明事項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
簡報完畢
恭請指導

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，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，不得作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，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。


